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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贺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议案 1、议案 5-议案 15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5月 22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5月 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2 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5月 22日 9:15-15:00。
3、会议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岐山路 392号 3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孙柏豪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人，代表股份 291,013,9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7.70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290,620,1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7.6105%。 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393,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91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人，代表股份 5,912,2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75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5,518,4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838%。通过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人，代表股份 393,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916%。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1,013,4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反对 5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911,7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15%；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
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1,013,4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反对 5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1,013,4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反对 5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1,013,4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反对 5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度财务决算和 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1,013,4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反对 5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911,7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15%；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1,013,4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反对 5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911,7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15%；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0,620,1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47%；反对 393,8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5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18,42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3392%； 反对
39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660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1,013,4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反对 5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911,7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15%；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
3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1,013,4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反对 5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911,7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15%；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
3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1,013,4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反对 5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911,7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15%；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0,760,1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28%；反对 253,8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58,42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7072%； 反对
25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92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第五届监事会监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91,013,4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反对 5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5,911,7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15%；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8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3.01选举孙柏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90,760,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5,658,4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7072%。
13.02选举孙瑞鸿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90,620,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5,518,4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3392%。
13.03选举孙孟慧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90,620,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5,518,9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3477%。
13.04选举卓建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90,620,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5,518,4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3392%。
13.05选举林宗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90,620,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5,518,4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3392%。
13.06选举陈国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90,620,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5,518,4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3392%。
表决结果：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

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4.01选举梁晨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90,620,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5,518,4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3392%。
14.02选举陈瑞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90,620,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5,518,4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3392%。
14.03选举杨晶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90,620,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5,518,9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3477%。
表决结果：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孙柏豪先生、孙瑞鸿先生、孙孟慧女士、卓建荣先生、林宗圣先生、陈国汉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梁晨先生、陈瑞先生、杨晶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位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均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以上 9 人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止。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15、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5.01选举林朝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90,620,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5,518,4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3392%。
15.02选举陈晓燕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90,620,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5,518,9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3477%。
表决结果：上述监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本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新当选的监事林朝南先生和陈晓燕女士将与公司职工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杨玥女士共同组

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止。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李静娴、祝悦
3、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欣贺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欣贺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3 日

证券代码：003016 证券简称：欣贺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3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2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因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 3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
象条件，同时因《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
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不符合解除限售要求， 公司拟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共计 132.3086万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 将导致公司股份总数减少 132.3086
万股，公司注册资本减少 132.3086万元。

注：
1、2023年 11月 27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公
司将对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66,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2、2024年 1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公司将对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29,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回购注销手续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均在办理中。 相关手续完成后
公司注册资本和总股本将相应减少， 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的股本和注册资本变更情况以最终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核准登记为准。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如下：
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要求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请债权， 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
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公司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
如下：

1、申报时间：2024年 5月 23日至 2024年 7月 6日期间，工作日 9:00-11:30、14:00-17:3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联系人：朱晓峰
地址：厦门市湖里区岐山路 392号
联系电话：0592-3107822
传 真：0592-3130335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
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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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22 日下午在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后，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通知时限，
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孙柏豪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
出席董事 9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9人；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董事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孙柏豪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表决结果为：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
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在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

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委员组成如下：

专门委员会 委员 主任委员（召集人）

战略委员会 孙柏豪 、林宗圣 、陈瑞 孙柏豪

审计委员会 杨晶、陈瑞、卓建荣 杨晶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陈瑞、梁晨、孙柏豪 陈瑞

提名委员会 梁晨、杨晶、孙瑞鸿 梁晨

表决结果为：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
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孙柏豪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陈国汉先生、朱晓峰

先生、熊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朱晓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陈国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
监。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且财务负责人任职资格已经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

表决结果为：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
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江秋盈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为：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
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林培治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为：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
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特此公告。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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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22 日下午在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监事会成员后，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通知时限，
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全体监事共同推举林朝南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
出席监事 3人，实际表决的监事 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监事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选举林朝南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为：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
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特此公告。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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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2 日召开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并通过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五
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监事会主席及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等相关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6名，独立董事 3名，具体成员如下：
（一）非独立董事：孙柏豪先生、孙瑞鸿先生、孙孟慧女士、卓建荣先生、林宗圣先生、陈国汉先生；
（二）独立董事：梁晨先生、陈瑞先生、杨晶女士。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上述董事会成员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均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上述人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相关公告。

二、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 2 名，职工代表监事 1 名，具体成员如

下：
（一）非职工代表监事：林朝南先生（监事会主席）、陈晓燕女士；
（二）职工代表监事：杨玥女士。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成员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公司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不少于公司监事人
数的三分之一。

上述人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相关公告。

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情况
为保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工作的顺利开展，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具体组成情况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孙柏豪先生、林宗圣先生、陈瑞先生 3 名董事组成，其中陈瑞先生为独立董

事，孙柏豪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杨晶女士、陈瑞先生、卓建荣先生 3 名董事组成，其中杨晶女士、陈瑞先生为

独立董事，杨晶女士担任主任委员；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陈瑞先生、梁晨先生、孙柏豪先生 3 名董事组成，其中陈瑞先生、梁晨

先生为独立董事，陈瑞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梁晨先生、杨晶女士、孙瑞鸿先生 3 名董事组成，其中梁晨先生、杨晶女士为

独立董事，梁晨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四、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

（简历详见附件），具体如下：
（一）总经理：孙柏豪先生
（二）副总经理：陈国汉先生、朱晓峰先生、熊希先生
（三）财务总监：陈国汉先生
（四）董事会秘书：朱晓峰先生
（五）审计部负责人：江秋盈女士
（六）证券事务代表：林培治女士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人员中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岗位胜任能力等相关情况进行了

审查，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上述人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朱晓峰先生、林培治女士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92-3107822
传真号码：0592-3130335
办公邮箱：xinhee_ir@xinhee.cn
通讯地址：厦门市湖里区岐山路 392号欣贺研发设计中心
五、届满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完成后，独立董事陈友梅先生、吴锦凤女士自本日起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委员；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友梅先生、吴锦凤女士均未持有公司股票，亦不存在应当履行
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对陈友梅先生、吴锦凤女士在任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3 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孙柏豪先生：中国台湾籍，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福建省级高层次人才。 2018年加入公司，历任

董事长特助、大数据管理部总监、人力资源管理部总监、董事兼副总经理，现任厦门市湖里区政协委
员，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孙氏家族成员，具体为孙瑞鸿先生、孙孟慧女士、卓建荣先生、孙马宝玉女士和
孙柏豪先生，其中孙马宝玉女士与孙瑞鸿先生、孙孟慧女士系母子（女）关系，孙孟慧女士与卓建荣先
生系夫妻关系，孙瑞鸿先生与孙柏豪先生系父子关系；截至目前，孙氏家族成员通过欣贺国际有限公
司、厦门欣贺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巨富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65.39%的股份，卓建荣先生直接持
有公司 0.14%的股份，孙柏豪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0.03%的股份，合计控制公司 65.56%的股份。 孙柏豪
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受查处的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国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EMBA 硕士，正高级会计师，福建省优秀党务工作者，
厦门市非公党建领军人才。 曾先后任职于厦门海燕实业有限公司、厦门象屿太平综合物流有限公司、
厦门速传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中悦（厦门）服饰有限公司，均从事财务工作。 现任厦门市湖里区人大代
表，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 陈国汉先生通过厦门欣嘉骏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47.41 万股， 持股比例
0.11%。 陈国汉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受查处的情况，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朱晓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福州大学法学学士，拥有法律职业资格、上市公司董
事会秘书资格和独立董事资格，2006 年至 2008 年担任中悦（厦门）服饰有限公司法务经理，2009 年 1
月至今任职于公司，历任法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现任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朱晓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因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
受查处的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熊希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天津工业大学。 2018年 8月加入公司，曾任公司
拓展部总监、市场中心总监及奥莱事业部运营总监，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市场副总裁。

截至目前，熊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0,000 股（其中包含本公司股权激励授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 90,000股因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不符合解除限售要求需进行回购注销，
此事项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熊希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受查处的情况，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江秋盈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福州大学，中级审计师。2011年 7月至 2017年
11 月就职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厦门分所从事审计工作，2017 年 12 月至今任职于公
司，现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截至目前，江秋盈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因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
定受查处的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林培治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8年 11月至 2023年 1月任职于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2023年2月至今任职于公司，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林培治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林培治女士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因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
相关规定受查处的情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600177 编号：临 2024-018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库存股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于 2024年 5月 22日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库存股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库存股应当在三年内按
照依法披露的用途进行转让，未按照披露用途转让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前注销。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的 5,361,071股库存股留存期限将于 2024年 8 月 2 日届满。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基于上述原因，
公司拟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5,361,071股库存股予以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库存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13）、《关于变更公司
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14））。

本次库存股份注销手续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减少 5,361,071 股， 由 4,628,802,973 股减至
4,623,441,902 股；注册资本减少 5,361,071 元，由 4,628,802,973 元减少至 4,623,441,902 元。 公司将于
注销完成后履行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程序。 根据公司于 2024年 5月 22日召开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并通过的《关于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库存股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
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股份注销相关手续、章程备案等
事宜。 公司管理层将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上述股份注销相关手续、章程备案等各项必需事宜。

二、 通知债权人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注销库存股涉及公司股份总数及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凭有效债权文件及
相关凭证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包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
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4年 5月 23日起 45日内（工作日：8:30-11:00，13:00-17:00）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鄞县大道西段 2号
3、联系人：公司证券部曹先生、林女士
4、联系电话：0574-56198177
5、邮箱：ir@youngor.com
特此公告。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177 证券简称：雅戈尔 公告编号：2024-017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鄞县大道西段二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2,411,264,88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2.15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兼

总裁李寒穷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8人，董事长李如成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会议。
● 2、公司在任监事 4人，出席 4人。
● 3、董事会秘书冯隽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副总裁胡纲高先生、副总裁刘新宇女士、财务总监朱吉

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10,420,272 99.9649 710,712 0.0294 133,900 0.0057

2、 议案名称：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10,481,372 99.9675 669,212 0.0277 114,300 0.0048

3、 议案名称：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10,461,772 99.9666 669,212 0.0277 133,900 0.0057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 2024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11,217,084 99.9980 37,200 0.0015 10,600 0.0005

5、 议案名称：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392,499,320 99.2217 18,651,264 0.7735 114,300 0.0048

6、 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董事、监事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09,993,808 99.9472 1,216,276 0.0504 54,800 0.0024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 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09,996,008 99.9473 1,187,776 0.0492 81,100 0.0035

8、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24年度关联银行业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344,237,270 97.2202 65,924,950 2.7340 1,102,664 0.0458

9、 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357,118,495 97.7544 54,126,785 2.2447 19,604 0.0009

10、议案名称：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385,095,328 98.9146 19,890,528 0.8249 6,279,028 0.2605

11、议案名称：关于授权经营管理层审批对外捐赠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354,857,318 97.6606 56,387,966 2.3385 19,600 0.0009

12、议案名称：关于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库存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11,247,284 99.9992 17,600 0.0008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11,194,188 99.9970 17,796 0.0007 52,900 0.0023

1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385,981,132 98.9514 25,230,756 1.0463 52,996 0.002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 2023 年 度 利 润
分配 及 2024 年 中 期
分红规划的议案

85,766,915 99.9442 37,200 0.0433 10,600 0.0125

6
关于确定公司董事 、
监事 2023 年 度 薪 酬
的议案

84,543,639 98.5188 1,216,276 1.4173 54,800 0.0639

7

关 于 公 司 续 聘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
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84,545,839 98.5213 1,187,776 1.3841 81,100 0.0946

8
关于预 计 2024 年 度
关联银行业务额度的
议案

18,787,101 21.8926 65,924,950 76.8224 1,102,664 1.2850

9 关于 2024 年 度 担 保
计划的议案 31,668,326 36.9031 54,126,785 63.0740 19,604 0.0229

10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
助的议案 59,645,159 69.5045 19,890,528 23.1784 6,279,028 7.317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第 4、12、13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2、上述第 4、6、7、8、9、10项议案为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的议案。
3、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农、林群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雅戈尔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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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0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股 779,671,428 为基数，以未

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40元（含税），派发现金股利总额 31,186,857.12元。 不送
红股，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本次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则以实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时的公司的总股本为
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
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

2、 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
公司已回购注销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 名限制性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

计 100,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3.70元/股，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13%，回购资金
总额为 370,032.52元。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已由 779,671,428股减少至 779,571,428股。

3、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化的调整方案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则以实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时的公司的

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5、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是否超过两个月
本次实施权益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度
2、发放范围：股权登记日（2024 年 5 月 2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本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0 股后的 779,571,42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4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

投资者（特别说明：请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是否属于深股通标的证券，确定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保留或删
除该类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0.36元；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
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
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08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040000元；持股
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 5月 29日（星期三）
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 5月 30日（星期四）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配对象为：截止 2024年 5月 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24 年 5 月 30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76 无锡智慧投资有限公司

2 08*****294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确权股份托管专用证券账户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 年 5 月 22 日至登记日：2024 年 5 月 29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4、对截至股权登记日，仍未办理确权手续的股东，待办理确权手续后，股东请携带“附件一”所列
示相关文件在 2024年 6月 7日前到公司领取分红。

领取时间：2024年 5月 31日起至 2024年 6月 7日。
逾期未领取的，本公司将代为保管其现金红利。 待未确权股东后续办理确权手续，并在公司进行

分红登记确认后，公司将于每年的 12月 31日前统一办理本年度所确权股东的红利派发。 在公司进行

分红登记的时间为：每个月 26—29 日（不包括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早上 9:30-11:30，下午 15:00-
17:00。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 556号房开大厦写字楼 37楼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胡诚
咨询电话：027-83641351
传真电话：027-83641351
七、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3 日
附件一
（一）个人投资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以下简称身份证）及复印件；
2、已开设的深市 A股证券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如有）；
3、证券账户卡；委托他人代办的，还须提供经公证的委托代办书、代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4、股东本人的银行账户资料（包括开户名、开户行、银行帐号）及复印件；
5、本公司要求的其他材料。
如不能本人亲自到公司领取红利的股东，除根据上述要求完成申请外，需提供本人手持身份证正

面照片（人像面部和身份证原件同框，身份证内容清晰可见），并将照片发送到公司邮箱（hlzq@cnhlyl.
com）。 邮件名称需列明“股东姓名【 】领取红利”

（二）机构投资者
1、法人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
2、已开设的深市 A股证券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如有）；
3、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5、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6、机构投资者银行账户资料（包括开户名、开户行、银行帐号）及复印件；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还须提交以下相关材料或办理相关手续：

1、机构投资者因企业解散、破产、合并、分立、歇业、注销等原因丧失法人资格，需出具以下材料：
（1）法人资格状态证明文件：
（a）原法人已依法注销的，需提供发证机关出具的原法人资格注销的证明文件（如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出具的企业注销证明或调档查询文件等）；
（b）原法人处于待注销状态但尚未注销的，需提供证明原法人已处于待注销状态的文件（如股东

会或股东大会决定原法人解散的决议，有权机关责令公司关闭、撤销的文件，法人破产裁定、解散判决
文书，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吊销证明等）

（2）证券权属证明文件
（a）法人采取依法清算的，申请人需提供经公证的清算报告（要求具有关于证券资产分配的方案，

包括承继方姓名，拟分配证券的简称、数量等）。 如清算报告未明确证券归属事宜，申请双方还需提供
经公证的、依据清算报告签署的证券过户协议（协议中要求具有证券资产分配的条款，包括转让证券
的简称、单位、数量；协议中具有本次转让事由的相关表述，包括债务清偿、剩余财产分配等）

（b）法人采取司法程序进行破产或强制清算的，申请人应提供法院裁定认可的清算报告或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裁定书中要求明确证券的归属、承继方的姓名等）；

（3）如法人处于待注销状态且尚未注销，或是已经注销，但因为各种历史原因无法进行清算或司
法程序的，由过入方向公证机关申请协助查清相关历史事实，出具公证书明确证券归属，公证内容应
包含；

（a）明确法人资格状态（待注销或是已注销），以及法人未进行清算的事实;
（b）具有债权债务的承继及清理情况的相关表述；
（c）明确证券资产的归属情况，明确承继方属于原法人的股东、债权人，或是公司合并中的存续公

司或新设公司、新设分立后的新设公司等（不得为其他第三方）；
（d）列明承继方姓名、证券名称（简称）、单位及数量等信息。
（4）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5）公司要求提供的其它材料。
2、机构投资者原法人已变更名称、兼并、重组的，须提供发证机关出具的名称变更相关证明，和变

更名称后的法人或相关承接法人承诺承担原法人债权债务的证明文件。
3、实际出资的投资者无法提供股票持有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已开设的深市 A 股证券账户卡原件

等，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之一：
（1）原交易场所的托管券商出具出资证明，证明其为实际出资人，并承诺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任何

法律责任；
（2） 股票持有人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股票持有人需声明该股份属实际出资

人，并承诺承担因转让引起的任何法律责任。 该协议书需经公证处公证；
（3）法院裁决书；
（4）公司要求提供的其它材料。


